
竹建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

用氣變更申請表 

年   月   日 

申請欄：□ 停止  □ 恢復  □ 終止(確認終止：                   )      編號：  

申 

請 

人 

填 

寫 

申請人  市話  

身分證號/統一編號  行動電話  

用    途 □家庭用戶     □商業及服務業用戶     □工業用戶 

裝置住址  

通訊住址  

E-Mail  

依據：本公司「公用天然氣事業營業章程」第三十四條 

1.用戶變更名義，應由前後用戶聯名申請之。後用戶無法與前用戶聯名申請時，得選擇以「新設方式」或「恢復方式」單

獨申請變更名義。 

  以「新設方式」申請者，應依現場實際狀況計收相關費用，不必負擔前用戶之未繳費用。 

  以「恢復方式」申請者，後用戶應明示願承繼前用戶天然氣設備使用權利與義務。 

2.申請「停止」費用說明：用戶於申請「停止」作業時，家庭用戶每次需繳交新台幣 200元整，商業及服務業用戶每次需

繳交新台幣 500 元整。 

3.申請「恢復」費用說明：用戶於停止後申請「恢復」作業時，家庭用戶每次需繳交新台幣 460元整，商業及服務業用戶

每次需繳交新台幣 760 元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戶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代簽名人關係：          ） 
 
 

現場作業： 

服務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到達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離開時間： 

區冊  用戶編號  計 

量 

表 

原 表型  表號  指針  

工程編號  新 表型  表號  指針  

工程領料  □倉庫  □BEP-8370  □無領料 

物料名稱 尺寸 數量 金額 物料名稱 尺寸 數量 金額 

        

        

鉛封 
□未拆封 

□有拆封 □已再鉛封      □未鉛封，原因說明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改善通知單  

□ 用戶簽章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(代簽名人關係：          ) 

      日期：       月       日 

□ 用戶不在家 

聯絡告知用戶處理完成時間： 

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       分 

聯絡對象： 

□計量表領用       □計量表繳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倉管簽章： 

□其他處理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工程竣工         □工程取消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務部受理人：    

總經理                部門          單位         經辦         處理        受理 

主管          主管 

 

保存期限：十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單編號：QRP710105 


